公告提供急難貸款宣導資訊

一、近日蘇迪勒颱風來襲，致部分地區發生豪雨，傳出災情，為關懷員工，本所同仁(含配偶及其直系親屬)如有遭遇傷病住院、疾病醫護、喪葬及災害等急難，急需申辦貸款，請於事故發生後三個月內，覓具一名公教員工為保證人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由本所審核後，函人事總處核辦。
二、本貸款金額除喪葬貸款最高為新臺幣（以下同）50萬元外，其餘三項貸款最高為60萬元，分6年72期平均償還本息。利率則按郵政儲金2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機動利率減年息0.025厘計算機動調整（按：目前為年息1.35厘）。

三、檢附急難貸款實施要點規定及申請表，請參考。
四、本案承辦人：人事室陳金枝小姐，所內分機2120
